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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》檢討 

專題小組討論報告－區議會正、副主席 

 
日期： 2008 年 10 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 
時間： 早上 11:15 至下午 12:30 
地點： 香港灣仔修頓中心 30 樓會議室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I.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先生簡介《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》

(“《條例》”)的檢討諮詢文件，並邀請與會者發表意見。 
 
II. 9 位參與專題小組的成員表達了他們對《條例》檢討的整體意見： 
 

- 不少意見同意《條例》已過時，有需要作出全面檢討。亦有意見認為，

第一階段的檢討是讓不同界別就檢討的整體方向及原則達致共識； 
- 有意見同意，檢討的目的應確定為以保護青少年為原則，因他們較容

易受到新媒體上所散佈有關淫褻及不雅的資訊所影響； 
- 整體同意應跟從上述的檢討目的，但也關注到言論自由及個人私隱的

保護同樣重要；  
- 有意見建議除了諮詢區議員外，也應該諮詢社會工作、教育界及文化

界別的代表，因他們對青少年較為了解； 
- 立法會議員葉國謙認為可探究將區議員納入淫褻物品審裁機制的可

能性； 
- 有意見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到各個區議會進行諮詢，並收集區議員

的意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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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與會成員就有關檢討提出的具體建議總結如下： 
 

提出的意見及關注事項： 
 
1. 定義 

 部份成員考慮到就公眾標準而言，「淫褻」及「不雅」是為集體文

化，因此實難於達致一致的標準及結論； 
 一位成員指現時一般家庭雜誌也有「淫褻」及「不雅」的成份，

不像從前只出現於成人雜誌；因此，很難明確界定「淫褻」及「不

雅」的定義。建議可考慮把級別定為 2 級制(1)不適合散播與青少

年；及(2)不適合散播與公眾。但亦有成員指出無須管制成年人所

接收的資訊。 
 

 
2. 審裁機制 

 部份意見同意諮詢文件指有需要增加每次聆訊的審裁員數目，但

審裁處的審裁員總數應設限，讓審裁員充份了解《淫褻及不雅物

品管制條例》，確保每次聆訊達致一致性的標準；部份成員不同意

以陪審員出任，因為他們人數眾多，每年可參與審裁工作的機會

不多，難以拿捏審裁標準； 
 有意見指淫褻物品審裁處並沒有足夠的代表性，因此部份成員支

持擴大現存小組的審裁員數目，如從陪審員名單中吸納，及在特

定的界別中引入。一位成員認為審裁員組合應包括婦女界別，並

指有關的諮詢小冊子並無提及； 
 但部份意見建議政府應避免令有關條例及制度複雜化，指擴大審

裁處不會把事情處理得更好，卻只會增加政府資源； 
 大部份發言的成員同意審裁員組合應由不同背景的審裁員組成。

一位成員提出其對於審裁員質素的關注，指有法律界及出版界為

了解審裁處的運作及影響審裁處的決定，而派代表出任審裁員；

一些意見同意應小心選拔審裁員的申請人，以避免有任何人濫用

有關制度； 
 有成員提議加強區議員在審裁工作的參與。 

 
 
3. 物品評級機制 

 有意見反對把評級制度細分為 4 個級別，認為更難拿捏標準；但

亦有成員認為細分級別可以接受； 
 一位反對的意見指應優先重新定義現存的「定義」及「審裁機制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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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的意見及關注事項： 
而不是檢討「物品評級機制」。 

 
 
4. 新媒體 

 大部份發言的成員認同有需要考慮管制淫褻及不雅資訊於新媒體

上的散佈，但承認有關處理存在很多困難；但亦有成員不接受加

強法定規管； 
 普遍意見反對以信用咭確認身份的方法，因涉及潛在的保安及私

隱問題； 
 有成員支持提供過濾軟件； 
 一位成員建議以跨部門配合針對性的行動去打擊淫褻及不雅物品

於新媒體的散佈； 
 一位成員指如政府就《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》進行全面檢討

的目的，是為了消除陳冠希淫照風波，只會浪費資源；始終事件

只是關係到陳冠希私生活的道德問題，這與互聯網的管制無關。

 
 
5. 執法工作 

 有意見指有需要增撥資源進行執法工作及檢查銷售商店。 
 

 
6. 刑罰 

 2 位成員支持提高刑罰，指報刊及雜誌已把罰款定為其營運成本

的開支，而現時的刑罰已失去其阻嚇的作用。 
 
 
7. 宣傳及公眾教育 

 所有發言的成員也認同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工作（包括性教育）

的重要性，並認為這是首要工作，以抗衡淫褻及不雅資訊的不良

影響； 
 一位成員建議政府就新媒體對兒童的影響，與家長教師會合辦一

些深層次的家長研討會； 
 成員亦認同區議會在社區組織活動上及宣傳工作方面，可擔當重

要的角色；而確保資源沒有重複配置，並有效分配也是非常重要；

 家庭、家長及學校應參與有關的教育活動；政府就這些團體安排

有關宣傳教育活動，應提供適當的支援。  


